
常年法律顾问咨询服务询比公告

   中节能（安康）环保能源有限公司根据采购工作安排，就下述项目组织询比采购，现诚邀符合资格要求的潜在供应商参加本

项目询比工作。

一、标段（包）名称：常年法律顾问咨询服务

二、标段（包）编号：20230903030165227001001

三、采购方式：询比采购

四、采购人（采购组织人）：中节能（安康）环保能源有限公司

五、代理机构： 无

六、项目概况：

  （一）资金来源：自筹

  （二）项目概况：新建一座日处理城市垃圾总规模1800吨的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分两期建设，其中本期规模1200吨/天，年处

理垃圾43.8万吨，配置2×600t/d机械炉排焚烧炉+2×12MW凝汽式汽轮发电机组，预留二期。协同处理污水处理厂污泥100吨/天

（含水率60%），干化后掺烧处理。

七、服务内容：日常工作业务、财务权益方面涉及法律问题以及内部管理、对外经营策略提供法律咨询意见，协助清理债权债

务、审查与第三方签订的各种经济合同和其他合同，提供法律意见等法律服务具体见合同条款与格式内服务范围要求。

八、服务主要技术要求：日常工作业务、财务权益方面涉及法律问题以及内部管理、对外经营策略提供法律咨询意见，协助清

理债权债务、审查与第三方签订的各种经济合同和其他合同，提供法律意见等法律服务具体见合同条款与格式内服务范围要

求。

九、服务工期或期限要求：一年

十、服务地点要求：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项目所在地及西安市。

十一、对供应商的资格要求：（一）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参与。   （二）其他资格要求： 1.资质要求：供应商在中华人民共

和国境内注册并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具备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 2.财务要求：供应商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及健全财务会计制

度，企业运营正常，未处于歇业、被责令停业或破产等非正常状态，且资产未被重组、接管和冻结，须提供2021年和2022年度

企业财务报表或经会计师事务所或审计机构审计的财务报告或近三个月基本户银行账户开具的资信证明。 3.业绩要求：供应商

2020年1月1日（含）至今至少具有1个PPP项目或电力类国企常年法律顾问服务业绩（提供服务合同证明，时间以合同签订时间

为准）。 4.信誉要求：供应商未被信用中国（http://www.creditchina.gov.cn/)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5.其他要求：供应

商的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不得参加同一标段询比或者未划分标段的同一采购项目询比。

十二、资格审查方式：资格后审

十三、采购文件的获取：

  （一）采购文件获取时间：2023年09月14日  到  2023年09月16日23时59分

  （二）采购文件获取方式：通过中国节能环保集团有限公司电子采购平台（https://www.ebidding.cecep.cn/）选择本项目

进行报名，完成平台服务费缴纳后，直接下载采购文件。

十四、响应文件的递交方式：供应商须在响应文件递交截止时间前通过中国节能环保集团有限公司电子采购平台

（https://www.ebidding.cecep.cn）响应文件递交菜单完成线上报价并递交响应文件。

十五、响应文件递交截止时间

  （一）响应文件递交截止时间：2023年09月21日 10时00分

十六、响应保证金：

  投标保证金免收。

十七、平台操作说明：

  （1）凡是拟参与中国节能环保集团有限公司电子采购平台采购活动的供应商需先在中国节能环保集团有限公司电子采购平台

（http://www.ebidding.cecep.cn/）上完成注册审核后，方可办理在线报名、缴纳平台服务费后获取采购文件。

  （2） 电子采购平台技术服务热线：4009280095

十八、公告发布媒介：

  本公告通过中国节能环保集团有限公司电子采购平台（https://www.ebidding.cecep.cn/）对外发布

十九、联系方式：

采购人:中节能（安康）环保能源有限公司

地址: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

联系人:邱文超

电话:15509265566

邮箱:qiuwenchaocecep@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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